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圖像授權使用及收費要點 

中華民國 104年 2月 4 日正研字第 10430001832 號令訂定 

一、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以下簡稱本處）為推廣藝術文化教育、開創藏品及圖像新價值，爰

依據文化部公有文化創意資產利用辦法第五條規定，就本處合法擁有權利圖像之利用，訂定

本要點。 

二、 本要點名詞定義如下： 

(一) 本處圖像：指本處擁有著作財產權或取得合法授權，並得授權第三方使用之圖像；以

本處藏品所製作完成之幻燈片、正片、數位圖檔或其他各種圖像資料，且本處已取得

該藏品之著作財產權或取得完成作品之合法授權權利者亦同。 

(二) 衍生商品：指利用本處圖像製作之產品，包括經本處授權合作開發，以及與本處進行

品牌合作生產或製作之產品(不包括出版品)。 

三、 使用本處圖像應依本要點取得合法授權，本處圖像之授權範圍限於以下之申請用途： 

(一) 為學術研究、大型輸出展示之重製。 

(二) 印刷出版品、印刷出版品封面封底、多媒體出版之重製及散布。 

(三) 網路瀏覽之重製和公開傳輸；開發衍生商品之重製、改作及散布。 

四、 使用本處圖像應依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圖像單次授權使用收費表（如附件一，以下簡稱收

費表）支付權利金；其原則如下： 

(一) 申請人申請使用本處多張圖像於一項商品者，其支付之權利金應按比例加乘計算。申

請人為非營利目的申請使用本處圖像，得以非營利使用收費；其申請用途係屬隨交易

附贈或間接營利性質者，以營利使用收費計算；如為開發衍生商品者，其權利金按商

品生產數量及商品售價百分之三至百分之六計算。 

(二) 非屬「學術研究」之申請用途，並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經本處審查通過後減免收費： 

1. 具有推廣藝術、史學教育與文化傳承目的，且經本處核可者。 

2. 與本處合作推廣活動。 

3. 申請人為政府機關，且為非營利用途。 

4. 為舉辦活動、形象宣傳、創意設計研發、數位發展、展覽、本處徵件等案件，繳交

企畫書並經本處專案核定者。 

(三) 申請利用用途非屬收費表規定之項目者，本處得依收費表申請用途欄所列之項目類推

適用辦理。申請授權利用用途、營利或非營利之目的或行為之認定，以本處之認定為

準，本處並得就提供圖像數量、規格及使用範圍為適當之限制。 

五、 申請使用本處圖像，應填具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圖像使用申請表(如附件二)，並註明基本

資料，敘明用途、發行數量、語言別、發行地區、售價、利用期限等；如其利用係為開發衍

生商品者，另須檢附企畫書（含尺寸、功能、設計構想、成本分析、預計生產數量、商品售

價等內容）。本處同意授權時，申請人應同時簽署「圖像單次非專屬授權契約書」(附件三)，

並繳交權利金及保證金後，本處始提供申請人所需之高階數位圖像光碟。 

六、 申請人取得本處授權提供之圖像光碟者，限當次使用，並應妥善保管並確保不致毀損或滅



 

失，違反者，本處將不予退還申請人所繳交之保證金。本處如另受有損害，本處得向申請人

另請求損害賠償；申請人非經本處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為原申請用途以外其他用途之利用

或再授權第三人使用，違反者，申請人除須負一切法律責任外，並同意支付本處權利金十倍

之違約金。 

七、 申請人使用本處圖像於商品中，應於適當處註明原作者姓名、作品名稱及「國立中正紀念堂

管理處藏品(或圖像)」等文字。如為英文或其他語言版本，本處全銜則以National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Hall載示。 

八、 申請人於簽署附件三之非專屬授權契約書後三個月內，應將圖像光碟交回本處歸檔。利用本

處授權圖像者，需於樣品完成一個月內，繳交樣品或樣品圖檔一份供本處查驗，經審查核可

方得製作成品。申請人於上述期限內歸還圖像光碟、並繳交樣品或樣品圖檔，且經本處查驗

者，可申請退還保證金。 

九、 申請人依本要點申請本處圖像之授權申請案，應取得本處書面同意，如無本處書面同意證

明，皆屬未獲授權。申請案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處得予拒絕： 

(一) 申請本處圖像之授權利用，恐有侵害他人著作權或其他權利之虞。  

(二) 申請人提出之書面企畫案不符規定或未依本處通知補充相關文件說明。 

(三) 申請人於兩年內曾違反與本處簽署之任一合約或合作項目、經本處認定情節重大。 

(四) 其他本處認為不宜製作衍生商品或進行圖像授權利用之情形。 

(五) 其他經本處認為有正當理由應不予授權。 

十、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處得隨時解除或終止授權，已繳交之費用概不退還，且兩年內不再受

理其授權之申請： 

(一) 違背國家法令。  

(二) 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三) 實際使用情形與書面申請內容不符。  

(四) 未經本處同意、擅自再授權或擅自交付予第三人使用。  

(五) 違反非專屬授權契約書任一條款且情節重大者。  

十一、利用本處授權之圖像，如有違反本要點或非專屬授權契約者，本處得終止授權並依本要點規

定或依約主張其侵權及違約責任，並請求損害賠償。 

十二、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附件一 

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 

圖像單次授權使用收費表 

說明： 

一、 申請授權圖像若由多張圖像組成，則按實際拍攝張數計算。 
二、 隨交易附贈或間接營利性質者，因其有助於商品之銷售，故以營利使用計算。 
三、 為鼓勵學術研究使用，申請學術研究使用每張酌收新臺幣一百元作業手續費及圖像光碟製作

費用。若涉出版，則需依印刷出版品使用收費。 
四、 凡非學術研究、網路瀏覽、印刷出版品、多媒體出版及大型輸出展示者，則以表二開發衍生

商品比例收費。 

五、 申請者另須支付權利金之百分之二十為保證金，保證金於歸還圖像光碟及繳交樣品或樣品圖
檔後，無息退還之；權利金未達新臺幣一千元者，得免收保證金。 

六、 有關營利與非營利之使用，如於認定上存有疑義時，概以本處判定者為準。 
七、 境外單位或境外個人使用，依本要點收費基準所列金額乘以一點五，再折算成美金計。 

 

表一：非衍生商品收費表 

申請用途 
非營利使用 

(新臺幣元/每張) 
營利使用 

(新臺幣元/每張) 

網路瀏覽 300 1,500 

印刷出版品 300 1,500 

印刷出版品封面封底 600 3,000 

多媒體出版 300 1,500 

大型輸出展示 1,000 5,000 

 

      表二：開發衍生商品收費表(含贈送品及紀念品)  

計算方式：申請圖像張數 x商品售價 x 3~6％ x 商品生產數量 

商品售價（單位：新臺幣/元） 權利金比例 

500以下 3％ 

501～2,000 4％ 

2,001～5,000 5％ 

5,001以上 6％ 

                                                  


